附件4

企业承诺书（参考模板）
[bookmark: _GoBack]
南川区农业农村委：
    我单位/企业（公司、合作社、联合社、家庭农场等）在项目申报及实施全过程中会严格遵守农业项目管理相关规定，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    一、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    二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，无虚假、伪造行为。
    三、严格遵照项目实施方案执行，不得随意调整、变更、削减项目内容。申报的实施内容，未享受过其他财政资金补贴。
    四、对于获得补助金额较大的农业经营主体，在项目实施周期结束后1年内，示范等级上提一级（国家级除外），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一般纳税人，规下企业入统规上企业。
    五、从获得项目补助资金之日起，我单位/企业（公司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）5年内不得搬离南川区。
    六、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，不套取、骗取财政补贴资金，不得随意处置由财政资金支持建设形成的项目资产（以下简称：资产）。由于不可抗力或客观情势发生变化等原因，确需处理资产，应提前10个工作日向区农业农村委提交书面报告，并说明相关情况。
    七、项目验收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，无虚假、伪造行为，财政资金补助部分不使用代开发票。
    如违背上述承诺内容（不限于以上承诺）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及后果，无条件全额退还项目补助资金，贵委有权保留司法诉讼的权利。
    此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由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本承诺主体各存档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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